集中供热工程建设协议之补充协议

   甲方：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宜阳城建热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甲、乙双方于2020年7月30日签订合同编号为YYRLHT-SCB-2020017的《集中供热工程建设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

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就原合同第三条协议价款及工程施工中一次管网支线施工费用相关内容做出如下变更：

一、协商价款

经甲、乙双方实地勘测，该小区一次管网支线工程造价为140000元。此价格为该施工费用的固定价款，甲方不再向乙方或任意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

二、付款方式

为保证双方的诚信友好合作，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一次管网支线工程费用140000元，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费用后30个工作日内（如遇环保扬尘管控，则按具体时长顺延）完成该小区热力一次管网支线工程施工，并保证工程质量达到正常供热运行标准。
付款前，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出具税率为9%的、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不能提供发票的，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相应价款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3、 其他约定

任一方未取得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本合同约定的任何条款转至第三方查看。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五、其他
1、 乙方承诺满足甲方的工期要求并不因此要求工期补偿/赔偿。
2、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3、本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出现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柒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贰分、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签约代表（签字）：                 签约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